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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

若干规定》已于2006年7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39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22日起施行。二

○○六年八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

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法释[2006]5号） 为规范涉外民事

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

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时，向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

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文书，是指起诉状副本

、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

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

回证以及其他司法文书。 第三条 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

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送达。 第四条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

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

代理人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有权

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

送达。 第五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送达

给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 受送达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的，经该



受送达人授权，人民法院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

送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